
闽卫人函〔2024〕20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卫生管理

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人社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党群工

作部，省卫健委直属各单位，福建医科大学、福建中医药大学、

厦门大学、厦门医学院、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及各附属医院，

联勤保障部队第九○○医院、武警福建总队医院，福建省福能集

团总医院：

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 2024 年度卫

生人才评价考试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卫人才发〔2023〕88

号）精神，为做好 2024 年度卫生管理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时间和科目

日 期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及方式 专业代码

4月 20日

8:30-10:00 基础知识
人

机

对

话

152 卫生管理

(初级师)

172公共卫生管理

(中级)
10:45-12:15 相关专业知识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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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期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及方式 专业代码

173 医院管理

(中级)
14:00-15:30 专业知识

16:15-17:45 专业实践能力

二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凡在福建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内从事卫生管理专业工

作，遵纪守法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取得国家教育和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认可的正规院校毕业学历或学位，具备规定的工作经历（学历

取得时间和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等均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，

且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均可报名参加卫生管理专业技术资格考试。

1.报考初级资格（研究实习员）的，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具备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学位；或具备本专业或相关专业

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1年；或具备本专

业或相关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3年；或具备本专业

或相关专业中专学历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6年。

2.报考中级资格（助理研究员）的，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具备博士学位；或具备硕士学位，取得卫生管理研究实习员

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2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

位，取得卫生管理研究实习员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4年；

或具备大专学历，取得卫生管理研究实习员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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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满 6年；或具备中专学历，取得卫生管理研究实习员职称后，

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7年。

（二）“本专业”指卫生管理专业，“相关专业”指可报考

卫生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的医药卫生类或医学学科门类的专业；已

具备卫生系列初级（师）以上职称的人员，因工作调动或岗位变

动转报卫生管理专业技术资格的，经同级转考，方可申报上一级

卫生管理专业技术资格，原卫生系列职称任职年限予以合并计

算。

（三）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应享受的激励条件、因医疗

事故责任等不符合报考条件的、民营医疗机构卫生专业技术申报

方式及要求、港澳台居民申报等，均按照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4 年全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公

告》执行。

三、报名程序

本次考试报名采用网上报名与现场审核相结合的办法进行，

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报名手续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网上报名

1.个人填报：上网填报个人资料，并按规定上传相关材料。

考生应于 2024 年 1 月 3-9 日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

（http://www.21wecan.com）进行网上报名。网上报名填报信息

中“考区”选择“福建”，考点选择为报名人员所在设区市，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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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、中直在榕单位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考生考点选择为“省属”。

按照我省卫生健康行业信息化建设要求，考生在登录中国卫

生人才网报名的同时，还须登录“福建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预报名系统”（http://220.160.52.169:9010/）填报相关信息，

并上传相关材料，包括：身份证、毕业证书、资格证书等。

2.单位审查：考生自行打印《2024 年度卫生人才评价考试申

报表》及《福建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预报名审核确认单》，

提交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存放单位审查并盖章（流动人员同

时须由档案存放单位审查并盖章）。

（二）现场确认

考生应在指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确认。各设区市的

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由各地自行确定，考生可向各设区市卫健

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咨询详情。中直、省直在榕单位

的考生应于 1月 9、10 日到省属报名点（地址：福州市鼓屏路 61

号省卫健委机关 3号楼附属楼 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与对外交流

合作中心）进行现场确认。

考生进行现场确认时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2024 年度卫生人才评价考试申报表》和《福建省卫生专

业技术资格考试预报名审核确认单》，均须加盖所在单位人事部

门（档案存放单位）公章（统一 A4 版）；

2．学信网无法查询的卫生类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原件、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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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港、澳、台及外籍考生，须提交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

相应专业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（统一 A4 版）。

3.2 寸免冠白底彩色照片 2张。

（三）资格审核

各设区市考点要按照考务工作安排（详见附件），认真审核

本考点考生报名资格，确保 1月 20 日前完成考点资格审核工作。

福建考区于 1月 26 日前完成考区资格审核工作。

（四）网上缴费

符合报考条件并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，于 1 月 29 日-2 月 8

日期间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（www.21wecan.com）报名页面完成

网上缴费。

（五）准考证打印

4 月 9-20 日开放网上打印准考证功能，考生可登录中国卫生

人才网自行下载并打印本人准考证。

四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符合《福建省卫生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实施意

见》（闽卫人〔2023〕105 号）中“管理类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

审卫生管理专业职称”有关试点工作要求的人员，可按本通知规

定程序申报卫生管理初、中级考试。

（二）卫生管理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科目成绩以连续两个考试

年度为一个滚动周期。一个滚动周期内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，方




